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執行家庭服務檢討建議中期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就二零零三年七月七日上次會議

上討論的執行家庭服務檢討建議中期報告有關事宜向業界諮詢

的進展情況。  

背景  

2.  上次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七日舉行的會議上，我們向委員

匯報有關執行家庭服務檢討建議中期報告的結果和建議，以及社

會福利署（下稱「社署」）就顧問團提出的初步檢討結果及建議

所作回應，並徵詢委員對於現有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重整為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意見。委員或記得，在上次會議前曾收到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下稱「社聯」）、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下稱

「社協」）和一未有表明身分的社福界工作者提交的立場書，

表達他們對中期報告和社署建議的重整計劃的意見，而他們亦已

派代表出席該次會議並在會上發言。儘管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並未就社署應否暫時擱置重整計劃作出結論，委員會同意在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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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落實計劃的決定前，最好進一步諮詢福利界及與業界人士再

作討論。  

3.  另一方面，我們亦已告知委員，社署曾在二零零三年六

月二十六日的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會議上徵詢該會委員的意

見。會上，委員表示支持設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方向，並同意

我們應加速改善服務的步伐。委員亦建議就業界在溝通和員工士

氣方面的關注（包括因匯集資源而令員工憂慮到裁員的問題），

應進一步徵詢非政府機構的意見，務使重整工作能順利進行。在

把有關事宜交回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討論前，透過執行家庭服務

檢討建議工作小組（下稱「工作小組」）進一步審議各項關注事

宜亦會是適合的途徑。由於社署轄下的家庭服務中心數目現時佔

總數約三分之二，且社署會全力推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模式，

因此，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支持社署可及早手籌備把部分家庭

服務中心重整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尤其是有實際需要的家庭服

務中心，例如找到合適地方及需要即時搬遷的家庭服務中心。  

與一未有表明身分的社福界工作者、社協及社聯會面  

4.  社署分別於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日及八月

二十二日與一未有表明身分的社福界工作者、社協及社聯（由

12 間營辦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的非政府機構出任代表）會

面，向他們澄清社署建議日後採取的方向並互相交換意見。有關

機構對重整計劃的主要意見摘錄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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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服 務 重 整

的意見  
未有表明身分的

社福界工作者  
社協  社聯（包括營辦

家庭服務中心／

輔導單位的非政

府機構）  

推 行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的時間表  

應待二零零四年

五月完成評估研

究後才推行。  

應遵守原先進行

為期兩年評估研

究的時間表，但

同意現時可手

籌備工作。  

現應手籌備，

如部分機構覺得

可行的話，可暫

定在二零零四年

四月一日推行。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的 成

立 只 限 於 有

營 辦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 輔

導 單 位 的 機

構  

不同意。應涵蓋

其他機構，例如

有家庭服務資源

如家庭生活教育

單位的機構。  

不同意。其他機

構可能有興趣或

能力提供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的服

務。  

同意。  

轉型方式  應可選擇策略性

聯盟模式；亦應

接納局部整合。

應選擇策略性聯

盟模式；亦應接

納局部整合。  

社聯希望可考慮

策略性聯盟模式

作為一種選擇，

但非政府機構表

示不會考慮此模

式。希望可考慮

局部整合。  
匯集資源  僅支持匯集家庭

服務的資源；不

支持匯集社區中

心和鄰舍層面社

區發展計劃的資

源，原因是這些

項目並無進行任

何服務檢討。  

在未進行政策檢

討及諮詢各有關

方面前，不宜匯

集社區中心的資

源。  

對於匯集家庭服

務以外的資源，

未有一致意見。

建議應採取由下

而上的方式，並

由個別非政府機

構自行建議應否

匯集這些資源。

至今，僅兩間機

構曾表示會匯集

部分社區中心資

源，以便按他們

屬意的模式，設

立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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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服 務 重 整

的意見  
未有表明身分的

社福界工作者  
社協  社聯（包括營辦

家庭服務中心／

輔導單位的非政

府機構）  

諮詢  應就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重整事宜

諮 詢 服 務 使 用

者、區議會和地

區組織。  

應就制訂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的藍

圖諮詢福利界。

應讓營辦家庭服

務中心／輔導單

位的非政府機構

參與制訂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的藍

圖。  
提 高 效 率 以

節省開支  
應把重整計劃與

提高效率以節省

開支的措施兩者

分開處理。  

應把重整計劃與

提高效率以節省

開支的措施兩者

分開處理。  

應把重整計劃與

提高效率以節省

開支的措施兩者

分開處理。  
專門化服務  －  強調繼續提供專

門 服 務 的 重 要

性。  

兩間機構希望靈

活地容許在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繼

續 提 供 專 門 服

務。  

 

執行家庭服務檢討建議工作小組對重整計劃的建議  

5.  工作小組已在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會議上進一步

審議上述組織所提出的意見。在審議各關注事項後，工作小組成

員（當中包括社聯和非政府機構的代表，但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

的代表及一名獨立人士身分的成員則缺席是次會議）就推行重整

計劃，作出如下建議：  

時間表  

6.  工作小組成員知悉社署無意即時全面實施重整計劃。不

過，基於實際理由，並經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同意，社署會把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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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分家庭服務中心轉型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此外，一間非政

府機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會繼續為其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作預先規劃。儘管一未有表明身分的社福界工作者認為應

待評估研究全面完成後，才落實推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工作小

組成員認為現時便應手籌備重整工作，並暫定一個推行日期，

例如二零零四年四月。部分機構／中心屆時可能已做好轉型的準

備，而其他則可能基於本身的實際情況和運作上的考慮，需要稍

為延期。至少我們應該訂下目標，在該時間前為整個重整計劃制

訂好藍圖。所有營辦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的非政府機構都較

屬意這一方案。  

納入重整計劃的機構  

7.  對於那些機構可納入重整計劃，各方意見紛歧。工作小

組成員知悉其中一個意見是，未有營辦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

的機構亦應參與提供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不過，在重整長

者和青少年服務的時候，要求讓服務範疇以外的服務單位參與轉

型（例如是把家庭服務中心轉型為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情況

並不存在。此外，本港目前共設有 66 間家庭服務中心／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供應已呈飽和，難以讓現正營辦家庭服務中心／輔

導單位以外的機構參與。況且，是次檢討屬家庭服務檢討範疇，

故此工作小組成員認為讓現時營辦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的

機構優先轉型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是合理的。本公平的原則和

實際考慮，並為避免現時營辦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的機構的

資源在重整過程中出現過剩，工作小組建議維持原先的方案，僅

讓現正營辦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的機構參與重整計劃。這些

機構的名單及其現有資源的詳細資料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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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模式  

8.  工作小組成員留意到，顧問團在中期報告中認為，以策

略性聯盟推行試驗計劃的兩間伙伴機構，由於在機構文化和實踐

上有根本的差異，因此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減少彼此的分歧，而

且在重新調配員工和共用預算方面亦有相當困難。雖然業界人士

一般認為，放棄採用策略性聯盟的轉型方案現在是言之過早，不

過，正在營辦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的機構沒有準備採用這種

轉型模式。因此，假如把策略性聯盟列為轉型方案之一，便會令

有意成為策略性聯盟伙伴的機構因其他機構都不屬意採用該種

模式而大感失望。有見及此，工作小組的結論是認為應維持原來

的建議，即策略性聯盟並非可取的模式。不過，工作小組亦取得

共識，重整後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應繼續與相關的機構（包括試

辦期間的策略性聯盟伙伴）保持緊密的伙伴和合作關係，以便妥

善照顧地區的需要。  

9.  根據推行試驗計劃的經驗，顧問團曾建議採用全面合併

而非局部整合家庭及社區為本的服務，免得同時有兩個功能和服

務相若和重疊的服務單位（特別是當這些單位同時屬於一個機構

和設於同一樓宇內）而令服務使用者、員工和社區伙伴感到混

亂。有關這個問題，工作小組就應否容許機構局部整合服務作出

審議。小組成員建議局部整合服務只可限於社區中心（因有較多

人手），並要按個別情況考慮，而有關非政府機構亦要提供充分

理由，社區中心才可局部整合服務。假如有關的社區中心考慮局

部匯集資源，營辦機構便須確保餘下的社區中心及已轉型的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在功能和服務上均不會重疊。社署已表明，非政府

機構的社區中心是在屬於民政事務局局長政策範圍內的社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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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劃項目下獲得資助，因此，機構不能視為理所當然可以按上

述擬議方式匯集社區中心的資源。  

匯集資源  

10.  根據顧問團的建議，每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人手編制

應最少包括 12 至 14 名社會工作者和一名主任。工作小組成員知

悉，在附件所載 12 間營辦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的非政府機

構當中，鄰舍輔導會和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已分別推行綜合服務

計劃，故此無需轉型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另外兩間非政府機構

香港明愛和香港家庭福利會本身的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已

有足夠資源可轉型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其餘七間機構（防止虐

待兒童會不計在內，因該機構的家庭服務資源太少，需另行深入

討論重訂其工作重點）可能需要作出一些資源匯集，以協助他們

把轄下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轉型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11.  在匯集資源方面，對於匯集家庭服務的資源（如家庭生

活教育單位、家庭支援及資源中心，以及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中

心的經常資源），各方並無爭議。但家庭服務範疇以外的資源匯

集（如家庭支援網絡隊、兒童及青年中心、社區中心及鄰舍層面

社區發展計劃的資源）則是福利界主要關注的問題。工作小組審

議多個方案，包括限制營辦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的非政府機

構只可匯集家庭服務的資源；只容許這些機構在沒有足夠家庭服

務資源設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情況下，才可匯集家庭服務以外

的資源。總結來說，工作小組成員較屬意採取一個由下而上的模

式，而這個模式自進行家庭服務檢討以來，一直運作良好。工作

小組成員認為，社署在考慮機構有關匯集資源的建議時，應持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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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態度，並按個別機構的要求，靈活處理匯集家庭服務範疇以外

的資源。不過，機構如建議匯集家庭服務範疇以外的資源，便應

提供有力理據、全面諮詢機構僱員，並在提交建議前，爭取各有

關方面的足夠支持。此外，如匯集這類社區服務資源的建議是在

民政事務局職權範圍內，社署亦須取得該局的政策批准。  

其他關注事項  

12.  社署作出澄清，並保證會把提高效率以節省開支事宜與

是次重整計劃分開考慮。社署亦同意，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可按地

區需要維持一些以區域為本的專門化服務，而在有關過程中，社

署會按需要諮詢有關各方的意見。工作小組認為上述事宜並未引

起太大的爭議。  

與一未有表明身分的社福界工作者、社協和社聯在工作小組會

議後舉行第二輪會面  

13.  社署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七日、十月八日和十月十六日，

先後與一未有表明身分的社福界工作者、社協和社聯（由 12

間營辦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的非政府機構出任代表）舉行第

二輪會面，目的是向他們表達工作小組對多個關注範疇的意見，

並促進彼此的了解。一羣未有表明身分的社福界工作者感謝社署

不時告知有關的最新情況，但對匯集家庭服務以外資源仍然表示

關注。他們在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的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會

議上，再次向委員會提交立場書，反對已有足夠家庭服務資源的

有關機構匯集社區發展服務資源；但卻同意家庭服務資源不足的

機構如符合若干條件，包括充分徵詢員工及其他各有關方面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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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並取得支持，便可匯集社區發展服務資源。另一方面，社協

對於若干項建議仍有所保留，這些建議包括只把營辦家庭服務中

心／輔導單位的機構納入為重整服務的對象、未有把策略性聯盟

視作可取的轉型模式，以及按個別情況准許機構匯集家庭服務以

外的資源。此外，由所有營辦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的非政府

機構代表的社聯，對工作小組的全部建議均表示支持。這些非政

府機構又認為，在推行重整本港家庭服務的工作時，當局應充分

考慮他們作為家庭服務主要提供者的意見。他們亦強調，假如重

整工作因業界人士（其中主要是提供非家庭服務的機構和員工）

意見不同而一再延遲，便會對表示已準備好推行服務重整，為本

港家庭提供更妥善支援的家庭服務工作者的士氣有所損害。  

社署的意見  

14.  家庭服務計劃的改革，不應獨立抽離於近年推行的一系

列社福改革及應付日增的社會和家庭問題的迫切需求。事實上，

社署和福利界大概用了最長的時間就家庭服務計劃進行全面檢

討、推行試驗計劃和作出評估，以致這方面的進度落後於其他服

務整合及重整的工作。舉例來說，自二零零一年以來，設立綜合

青少年服務中心的進度已明顯加快，期間，這類中心的數目已由

64 間增至 131 間；而一系列社區安老服務已由二零零三年四月

起，重整為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的服務網絡及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隊；社署亦已進行早期籌備工作，以便把庇護工場及輔

助就業服務轉型至為殘疾人士提供的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鑑

於家庭問題正日益增加，我們實在不希望所需進行的服務重整工

作受到不必要的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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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們已經表明，家庭服務是社署的核心工作。事實上，

社署現正營辦 42 間家庭服務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這是我

們需要保存和加強的唯一一項直接服務，以便履行政府須承擔的

重要角色，就是支援有需要和面臨危機的家庭，例如在嚴重急性

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期間所擔當的角色。社署已準備推行服務轉

型的工作，並已手籌備所需工作，包括基本設施（重置或遷移

有關的家庭服務中心，以切合家庭服務中心新功能的需要）及資

訊科技（發展一套服務使用者資訊系統）。因此，無論與非政府

機構的討論結果如何，我們都認為不應放棄社署重整服務的努力

和工作。  

16.  社署根據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和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的意見，在過去數月向曾經就重整計劃發表過意見的各方人士，

進行深入的諮詢。目前，我們已經與提供家庭服務並由社聯作為

代表的非政府機構達成全面共識。一如這些服務機構所指出，他

們是提供具效益和有效率的家庭服務的主要機構。我們同意，在

考慮未來路向時，應重視這些機構的意見。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諮詢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17.  我們在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的

會議上，向該會委員匯報，一如上文各段所載，過去幾個月就重

整計劃諮詢各機構意見的結果、工作小組的建議及社署的看法。

諮詢委員會對社署致力向有關機構進行諮詢，並成功與提供家庭

服務的非政府機構達成共識一事表示贊許，認為從服務使用者的

利益以及更具效益和效率的資源運用兩方面考慮下，服務重整應

是正確的方向。諮詢委員會同時認為現在便應着手為服務轉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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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準備，而不應留待評估研究全面完成才開始。委員會通過工作

小組的所有建議，認為有關方案切實可行。對於前線員工的關

注，諮詢委員會指出，在提出重整建議前，非政府機構的董事會

／管理委員會應負起管方應有的責任，爭取僱員和其他各有關方

面的支持。此外，諮詢委員會亦建議社署舉辦更多的意見交流

會、培訓研討會等，以加深業界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模式和取

向的認識，並協助他們改變已有的想法，以便業界可為是次重整

計劃帶來的轉變作出更好準備。  

徵詢意見  

18.  請各委員閱悉向有關服務機構進行諮詢的結果，並就未

來路向提供意見。  

 

社會福利署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



社署和受資助機構的資源 * 
(*不括有時限的資源 ) 

機構 服務類別 

 家庭個案

工作單位

／工作者

的數目  

家庭生

活教育

單位數

目  

家務指導

服務工作

者數目  

家庭支援

網絡隊數

目  

新來港定

居人士服

務中心  

兒童及

青年中

心  

社區

中心  
鄰舍層面

社區發展

計劃數目  

家庭支援及

資源中心／

家庭支援網

絡隊數目  
香港明愛 81 15 2 1 - 1 6 7 - 

香港家庭福利會 49 12 5 - - - - - - 

基督教家庭服務

中心 

11 1 2 - - - - 1 - 

香港基督教服務

處 

9 1 - - - 1 
 

- 1 
 

- 

聖雅各福群會 8 2 1 - - - 1 - - 

香港國際社會服

務社 

8 - - - 4 - - - - 

香港公教婚姻輔

導會 

8 4 - - - - - - - 

循道衞理楊震社

會服務處 

7 - - 1 
 

- - - - - 

香港青少年服務

處 

5 3 - - - 1 
 

- - - 

鄰舍輔導會 3 - - 1 - - - 3 - 

防止虐待兒童會 2 - - - - - - - - 

香港聖公會福利

協會 

1 1 - 1 - - 1 2 - 

社署 598 - - - - - - - 23 

 

附件  


